湘环评表[2014]23号
关于长沙驭风航空飞行俱乐部有限公司湖南·宁乡九折仑户外运动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长沙驭风航空飞行俱乐部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请求<长沙驭风航空飞行俱乐部有限公司湖南·宁乡九折仑户外运动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的报告》、长沙市环保局的初审意见、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的技术评估意见及相关附件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长沙驭风航空飞行俱乐部有限公司拟投资2600万元在长沙市宁乡县巷子口镇黄鹤村新建湖南·宁乡九折仑户外运动中心项目，主要开展集休闲、驾驶培训于一体的轻型飞机运动。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飞行跑道、机库、站房、气象站等建筑物，同时建设相配套的停车场、管理用房及公共设施、设备等；理论教学基地租赁现有状元山庄用房。该项目位于沩山风景名胜区密印寺景区规划区外围保护区内，规划总用地面积66666.7m2（属于租赁用地）。项目建设期为6个月。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于通用航空基地建设，主要从事体验飞行、休闲飞行和理论培训的旅游活动。项目建设对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丰富景区旅游内容具有积极意义。根据长沙振华环境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报编制的环评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逐项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的前提下，我厅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
二、该项目位于沩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周围生态环境敏感，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进一步优化项目设计。项目建设必须符合沩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项目航空基地建筑物整体风貌、体量、高度、色调、用材等应与沩山风景名胜区的景观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基地建筑物必须符合沩山风景名胜区的整体风格定位。

2、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严格控制施工用地，施工场地应布置在本项目占地范围的区域内，在施工场地周边设置围档、防尘网、定期洒水抑尘；做好项目区域土石方平衡，防止水土流失，工程弃渣统一运至当地渣土部门指定地点处置；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或绿化，禁止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区域自然水体。

3、强化声环境影响控制。施工期使用低噪声施工机械，禁止夜间（22：00至次日6：00）和午间（12：00至14：00）敏感时段高噪声施工，防止噪声扰民；如需夜间和午间连续施工，必须申报环保部门同意并公告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和周边当地居民。营运期严格限制体验和休闲旅游飞行时间（10：00至12：30、14：30至17：30），优化布局，在航空基地周边、飞机跑道两侧预留一定的防护距离，并设置足够的绿化隔离带，确保营运期敏感区声环境质量满足要求，噪声做到不扰民。

4、严格落实营运期污染防治措施。航空基地须实行雨污分流制，航空基地生活污水配套环保公厕收集，定期送巷子口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若本项目在巷子口镇污水处理厂之前投运，则航空基地自行配套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经处理后回用于基地内绿化；租赁状元山庄的理论教学基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回用周边绿化。本工程多余污水需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方可外排。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定期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安全处理。废油抹布属于危险废物，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做好相应的暂存、运输和安全处置工作，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危险废物转移须办理危废转移联单手续。

5、建立施工环境监理制度，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切实做到文明施工、科学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对周边敏感点及区域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

6、严格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要求和沩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要求进行本项目的建设。本项目建设内容必须纳入修编的《沩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并取得相关主管部门许可后，项目方可实施。

三、工程竣工后，按规定申请办理环保竣工验收手续，经我厅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四、我厅委托长沙市环境保护局和宁乡县环境保护局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五、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长沙市环境保护局和宁乡县环境保护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2014年6月6日
